
粤农农计〔2024〕28 号

关于抓紧做好 2024 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
保护资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项目申报入库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推进我省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根据 2024 年农业农村部

支持我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的方向及参考 2023 年项目实施要求，

我厅制定了《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现印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内容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秸秆养畜模式县、秸秆沃土模式

县、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原料

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

各申报单位申报时只能选择以上其中一种模式县进行申报。

二、申报主体及条件

（一）申报对象的具体条件详见附件 1。

（二）申报单位需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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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

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三）已承担过中央财政资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县

（市、区）不得重复申报本次资金。

（四）项目申报单位需根据标准格式，按照建设内容及项目

需要购置的设施设备计划，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

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测算过程须紧贴实际或市场需

求）。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最终

资金补助金额以项目实施时的具体测算核实为准。

三、申报程序

（一）网上申报

各申报单位须进行网上申报，网上申报网址：http://120.197.

34.35:8001/nytzj-web/minstone/login（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

项资金管理系统-申报端口为：2024 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

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申报端口），具体账号请联系相关

工作人员。网上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2 月 21 日 24:00，市县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截止时间为2024年2月22日24:00，

逾期不予受理。

各申报单位统一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理系统中

填写项目申报信息，并填写《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入库申报汇总表》。有关县（市、区）项目申报材料由地级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根据申报要求对申报资料进行汇总并审核，确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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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合规后，出具正式文件并在系统审核通过，予以上报。

（二）书面材料

书面材料由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无误后统一报

送，项目申报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按照《指南》规定的格式报送，

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 17:30 前送达省农业农村投资项目中心，逾

期不予受理。

书面材料包括：

1.申报函（由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出具正式文件）。

2.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附件

2）。

3.项目申报书（设计达到实施方案深度，未能按要求深化、

细化相关内容的，在评审中扣减分值，内容及格式要求见附件）。

4.其他佐证附件材料。

（三）材料报送地址

广州市先烈东路 135 号 2 号办公楼 11 楼 1111 房。

联系人：黄婉薇，联系电话:020-37289982；陈锴，联系电

话:020-37236548（温馨提示：由于目前我厅快递邮件集中送到

厅的快递收发室，请各地材料寄出之前先与联系人进行联系）。

（四）项目咨询联系人

郭奕生，020-37289240。

（五）其他注意事项

1.本次申报为申报入库预通知，待收到农业农村部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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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方案正式通知后，我厅将根据农业农村部下达资金额度等

文件要求、各地申报情况和专家评审意见，适当分别安排秸秆养

畜模式县、秸秆沃土模式县、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基料

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的数量，按照

项目制要求，做好申报工作的相关后续工作。承担项目的有关县

（市、区）再根据省下达资金的情况重新调整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2.省农业农村厅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项目申报事

宜，在申报过程中如遇任何问题，请通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向省

农业农村厅反映。

附件：1.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2.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2 月 2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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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围绕实施“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牢固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施秸秆综

合利用行动，通过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坚持农用优先、多

元利用的原则，进一步扩大我省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覆盖范围，

为实现我省种植业绿色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一、扶持内容

秸秆养畜模式县、秸秆沃土模式县、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

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

各申报单位申报时只能选择以上其中一种模式县进行申报。

二、建设内容

（一）秸秆养畜模式县。在秸秆产生量大、综合利用基础较

好的县（市、区）整县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健全秸秆资源台账。

深入开展秸秆离田产业化应用，推动秸秆机械化离田和秸秆饲料

化应用，推进生物菌剂、酶制剂、饲料加工机械等应用，加快秸

秆黄（青）贮、颗粒、膨化、微贮等技术产业化，促进秸秆饲料

转化增值，壮大秸秆养畜产业。可因地制宜兼顾肥料化、基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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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化、能源化等其他利用模式的推广和集成，推动整县开展秸

秆综合利用。建设不少于 4 个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基地统一

竖立“2024 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标牌，示范展示秸

秆利用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应用可操作、能落地的秸秆利用模式。

布设不少于 1 个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点位，开展秸秆还田效果

监测与评价，进行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监测，年底前

完成监测结果报农业农村部。在省级以上媒体开展 1 次以上宣传。

培育、壮大县域内秸秆饲料化所需收储运产业化利用、设备适用、

技术先进、有实力、市场化运作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

和秸秆加工转化经营主体，按照县域内合理运输半径，建设秸秆

收储设施，推进秸秆收储运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逐步完善

秸秆收储运体系，增加县域内秸秆离田产业化使用数量，提高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

产业链、价值链和效益链，通过政府引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和产业化利用等途径逐步建立秸秆综合利用运行体系，形成有亮

点、有特色的县域秸秆产业化发展模式。

（二）秸秆沃土模式县。推动整县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健全秸秆资源台账。建设不少于 4 个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基

地统一竖立“2024 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标牌，示范

展示秸秆利用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应用适合当地可操作、能落地

的秸秆还田模式。布设不少于 1 个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点位，

开展秸秆还田效果监测与评价，进行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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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监测，年底前完成监测结果报农业农村部。加强秸秆还田监

测评价，促进秸秆还田固碳增汇。在省级以上媒体开展宣传 1 次

以上。秸秆沃土模式县主要体现在秸秆还田方面，重点聚焦秸秆

耕地保育，在粮食主产区打造秸秆沃土样板，因地制宜推广秸秆

深翻还田、粉碎还田、腐熟还田、覆盖还田等模式，充分考虑前

后茬口（如早、晚造）衔接、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

控、农民实施意愿等因素，通过购买服务、组织社会化服务单位

或引导农民，使用秸秆粉碎收割机、运用无人机喷施腐秆液使用

秸秆腐熟技术、铧式犁田机等还田机械，分区域、分作物示范展

示推广翻埋、碎混、旋耕、堆沤腐熟、炭化等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形成适应秸秆腐秆液（剂）+机械化还田、助力后茬作物稳产优

质的秸秆还田规程。在关键农时制定发布秸秆还田指导意见，组

织专家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提高科学规范还田技术的覆盖率

和到位率。针对秸秆还田技术的薄弱环节，组织技术支撑单位开

展联合攻关，形成农机农艺（生物）一体化综合技术秸秆还田解

决方案。

（三）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县、秸

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推动整县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健全秸秆资源台账。建设不少于 4 个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

地，基地统一竖立“2024 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标牌，

示范展示秸秆利用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应用适合当地可操作、能

落地的秸秆利用模式。布设不少于 1 个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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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开展秸秆还田效果监测与评价，进行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

收集系数监测，年底前完成监测结果报农业农村部。秸秆离田利

用方面，因地制宜开展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肥料化）等利

用模式探索和推广。发展秸秆清洁低碳能源，有序发展秸秆为原

料的成型燃料、打捆直燃、炭—气—热—肥联产、沼气工程等生

物质能利用，提升农村清洁用能比例。推动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食

用菌基质、栽培基质、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支持秸秆基料化、

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支持开发秸秆植物成型新技术及新产品，

拓展发挥替代塑料的作用，或收集利用秸秆生产有机肥进行肥料

化应用。扶持培育一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和产业，逐

步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提高综合利用效能，总结形成有亮点、

有特色的县域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推动县域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产业化发展。

三、资金用途

（一）秸秆养畜模式县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整县推进秸秆离田

饲料化利用过程中，秸秆离田机械化收储运及因地制宜开展秸秆

“五料化”集成利用的各项有关工作，需将 50%以上的资金用于

推动秸秆饲料化利用相关工作，形成可持续的秸秆饲料化利用模

式，实现县域 25%以上的秸秆饲料化利用。支持但不仅限于购置

秸秆还田、离田、收储运、加工等产业化过程中相关的机械和设

备（项目资金补助部分不得与农机购机已经补贴部分重叠）、仓

储加工、库棚基地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建筑总面积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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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平方米（要求县域内经营主体须事先具备相关仓储设施合

法用地资格），可对秸秆产业化过程中需要建设的相关生产线进

行补助；展示基地建设；监测评价；购买技术服务；开展技术推

广；建立健全秸秆收集利用处理体系。

（二）秸秆沃土模式县、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基料

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项目资金主要

用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各种方式的各项有关工作。秸秆沃土模

式县需将 50%以上的资金用于推动秸秆高质量还田相关工作，建

立秸秆还田技术规程，形成秸秆科学还田模式；秸秆能源化利用

模式县需将 50%以上的资金用于推动秸秆能源化利用相关工作，

开展秸秆收储运，建立可持续的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实现秸秆

打捆直燃、成型燃料等秸秆能源化利用；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县

需将 50%以上的资金用于推动秸秆基料化利用相关工作，开展秸

秆收储运，建立可持续的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实现秸秆作食用

菌基质、栽培基质等秸秆基料化利用；秸秆原料化利用模式县需

将 50%以上的资金用于推动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相关工作，

建立可持续的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开展秸秆收储运，

收集秸秆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等秸秆原料化利用，或收集利

用秸秆生产有机肥进行肥料化应用，将生产的有机肥还田。支持

但不仅限于购置有关秸秆还田或秸秆收储运相关的机械、设备、

设施（注意项目资金补助部分不能与农机购机补贴部分重叠）和

建设用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产业有关的仓储加工、生产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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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基地及其配套设施的补助，建筑仓储、加工等场所、设施面积

不低于 600 平方米（县域内经营主体须事先具备相关仓储设施合

法用地资格）；展示基地建设；监测评价；购买技术服务；开展

技术推广等。秸秆沃土模式县可开展铧式犁田机犁田作业补助。

四、绩效目标

（一）秸秆养畜模式县

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或比上一年度提高 5

个百分点，推动 25%以上的秸秆实现离田产业化利用；编制 1 套

县级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建立 1 套秸秆资源台账；

总结 1 套以上县域有亮点和特色的农作物秸秆秸秆收储运模式

或机制，编制技术规程，包括相关机械、设备或设施清单；建立

4 个以上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组织开展 1 次省级以上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培训（或现场观摩会）和 1 次省级以上媒体宣传；

推动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的建立；完成农业农村部下达的其它

相关绩效指标。

（二）秸秆沃土模式县、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基料

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

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或比上一年度提高 5

个百分点，编制 1 套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建立 1

套秸秆资源台账；总结出 1 套县域有亮点和特色的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应用模式（沃土模式县要总结 1 套以上县域有亮点和特色

的农作物秸秆还田模式），编制技术规程；建立 4 个或以上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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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展示基地；组织开展 1 次地市级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培训（或现场观摩会）和 1 次省（地市）级以上媒体宣传；秸

秆沃土模式县，要建立秸秆还田核心区 2000 亩以上和示范区 2

万亩以上，核心区实现秸秆全量还田、示范区秸秆还田量达到

60%以上；完成农业农村部下达的其它相关绩效指标。

五、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对象为县级农业农村局。县（市、区）政府高度重视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成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县财政

局、县农业农村局必须联合出具专款专用并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及

时兑付资金报账推进项目实施进度的承诺函或证明（今后必须经

得起审计或其他检查和验收），完成项目下达的年度资金使用计

划。秸秆养畜模式县秸秆产生量大，工作积极性高，县域范围内

有一定的秸秆饲料化利用产业化基础，具备实力较强的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县域内各有关镇（村）能配合、支持县农

业农村局和实施主体开展秸秆产业化综合利用各相关活动（此为

今后产业化市场运作长效机制的关键）。秸秆沃土模式县、秸秆

养畜模式县、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县、

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的秸秆综合利用有一定工作基

础，各镇、村能配合县农业农村局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各类相关活

动，为产业化利用打好基础。

已承担过中央财政资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县（市、

区）不得重复申报本次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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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资金额度

申报秸秆养畜模式县财政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 800 万元，

申报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原料

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财政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 750 万元，

申报秸秆沃土模式县财政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 600 万元，每个

县（市、区）立项不得超过 1 项，申报县（市、区）只能在秸秆

沃土模式县、秸秆养畜模式县、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基

料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用模式县中选择 1 种

模式县进行申报。每个地级以上市申报 1 个县（市、区）。

七、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项目申报书模板（附后）

（二）相关申报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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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秸秆沃土模式县、秸秆养畜模式县、秸秆能源化

利用模式县、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县、秸秆原料化（肥料化）利

用模式县项目（申报时只能选择以上其中一种模式县进行申报）

项目申报单位： XX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建设期限： 2024 年 5 月— 2025 年 4 月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项目申报日期： 2024 年 月 日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制

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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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主管单位
XX 县（市、区）人

民政府

单位地址

项目负责人

职务/职称

电话

项目联系人

职务/职称

电话

项目总投资

实施地点

项目单位

账户

收款单位：

开户银行：

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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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单位概况

全县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包括粮食及当地主要农作物生产情

况及秸秆产生量，全县（市、区）农户数及农业从业人口数、户

均承包地面积、土地流转率，党委、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从

事秸秆综合利用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及托管服务情况、承担该

项目的优势、工作基础、开展秸秆综合利用以后扶持秸秆产业化

对当地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等内容。

三、项目概况

包含项目建设的背景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项目建设地点、

预期目标、建设期限和组织实施方式等内容。

四、项目建设方案

包含项目建设内容、实施方案及进度安排；围绕项目建设内

容和绩效目标要求，县域内如何开展项目建设；县级政府、农业

农村部门采取哪些举措、提供哪些保障；实施主体拟开展哪些工

作；政府（部门）——实施主体——农民如何连接起来成为推动

秸秆利用产业化的动力；申请财政补助金额、主要用途和使用方

式（必须附有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承诺函）；项目负责

人及任务分工；项目验收总结等内容。同时填写《项目金额测算

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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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金额测算明细表（格式）

单位： 项目名称：2024 年秸秆 XX 模式县项目

序号

支出科目 数量 单价 金额(元)

备注（计算过程或说明）
（计算说明）

如：次/天

/人数/亩
计算标准

数量×计

算标准

合计 — — 0

1

2

3

说明：数量难以确定的支出项目，可不填数量、单价，直接填写预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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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绩效目标与保障措施

包含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项目管理、保障机制及措施等内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格式）

单位： 项目名称：2024 年秸秆 XX 模式县项目

绩效目标
当年度

目标*
填写说明

总体目标

根据项目资金设立（或政策意图）的初衷，

概括性描述该项目资金安排后应达到的总体

目标和效果（总任务、总要求、总产出和总

效益）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实施秸秆综合利用总面

积（或秸秆使用总量）

对目标任务用指标值进行量化描述，确实无

法量化的指标值可采用定性表述。如：举办

XX 培训班，3 期；培训人数，120 人

质量指标* 秸秆综合利用率

对目标任务的质量要求（标准）进行量化描

述，确实无法量化的指标值可采用定性表述。

如：培训学员合格率≧98%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对目标任务的完成时间进行量化描述。如：

完成时限，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实施后生产成本降

低情况

农事活动类项目可填写。部门职能（行政管

理）类项目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可不填写

亩产产值（或秸秆产业

链）提升情况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化服务主体培育情

况

生态效益

指标
主要农作物化肥减少量

涉及污染监控整治管理类的项目选填，不涉

及的项目可不填写。如：主要农作物化肥利

用率≧4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项目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反映项目完成后，后续政策、资金保障程序，

以及管理机制（人员机构）因素完善水平

说明：*是必填项，产出指标二级指标必填写。效益指标可选填其中某几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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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审核情况

项目承担单

位意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代表签名： 单位公章： 县农业农村局

202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农

村部门意见

代表签名： 单位公章： 市农业农村局

202 年 月 日



附件 2

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项目申报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类别
资金

方向
扶持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

单位

建设内容

（限 100 字以内）

绩效

（限 100 字以内）

申请

金额

农业资源及

生态保护补

助资金

农作物

秸秆综

合利用

秸秆养畜模式县

XX 县（市、

区）农业农

村局

秸秆沃土模式县

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县

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县

秸秆原料化（肥料化）

利用模式县


